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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9 年后的最初十五年中，中国政府积极组织华侨回国观光，有力地发挥了凝聚侨心

侨力，为国家经济建设争取侨汇，吸引华侨回国投资，紧密中国与侨居国外交关系的重要作用。中国

政府在这个时期开展组织华侨回国观光旅游活动，是有其特定原因的，而当时有关旅行社和地方的接

待活动，也就必然带有这个时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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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以后中国政府把组织华侨回国观光

作为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执行我国侨务政策

的重要途径。目前，关于华侨史的研究已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而关于华侨回国观光的研

究却囿于资料而相对较少。［1］本文试图利用档案

资料，结合中国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侨务政策、

外交政策的演变，对 1965 年以前中国政府组织

的华侨回国观光活动进行分析，以探讨这一活

动的背景、过程及意义。

一、华侨回国观光的原因和背景

1965 年以前，作为中国政府的侨务工作之

一，组织华侨回国观光是对海外华侨进行宣传

的重要途径，开展华侨回国观光旅行是和中国

的国际关系、侨务政策、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

息息相关的。

( 一) 建立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

华侨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早在抗战

时期，中国共产党即重视华侨对中国革命的作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政府从

法理上继承了国民政府对华侨的权利和义务，

并按照血统主义原则认为华侨均属于中国国

民。新中国政府负有保护华侨、维护华侨正当

权益的义务，而华侨则负有效忠祖国、维护祖

国统一、支援祖国建设的义务。1949 年 《共

同纲领》规定国外华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这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之一，

中 国 政 府 要 “尽 力 保 护 国 外 华 侨 的 正 当 权

益”。［2］( P1，4) 1954 年，中国政府正式将 “保护国

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侨眷

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3］( P46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从政治、

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挑拨

中国与侨居地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政权败退台

湾后，更加重视争取华侨力量。［4］ 1950 年，蒋

介石将侨胞、大陆同胞和台湾军民看作是 “反

共抗 暴”“获 致 反 共 战 争 的 胜 利”的 三 种 力

量。［5］( P32 － 35) 1951 年至 1953 年，台湾相继出台了

《反 共 抗 俄 时 期 侨 务 政 策》［6］( P67 － 70) 《侨 务 纲

领》［7］( P90) 《侨务政策纲领》 《加强海外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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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政策、纲领和方案。［8］台 湾 当 局 的 侨

务政策除以“反共抗俄”对抗华侨爱国统一战

线外，在保护华侨权益，吸引侨汇、侨资、华

侨技术和人才，鼓励华侨子女回国就学，鼓励

侨胞、侨团发展等方面和新中国政府基本一致，

双方为争夺华侨资源不遗余力。在此情况下，

获得海外华侨的政治认同和经济支持，教育华

侨团结在新中国政府周围，通过建立 “华侨中

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9］( P522) 来打破美国的遏

制，打击台湾的国民党势力成为当时中国政府

的主要海外侨务政策。

( 二) 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相继和印尼、印

度、缅甸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

系。独立后的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将华侨经济

视为殖民主义经济的残余，以反共为借口进行

反华排华，通过政府立法甚至暴力活动夺取华

侨经济，用原住民经济取代华侨经济。［10］东南

亚各国对华侨采取迫害、歧视和大规模的迫迁

政策，造成华侨在国外处境困难。东南亚局势

的变化使中共意识到转变国外侨务政策的必要

性。1952 年 1 月 6 日，毛泽东认为当前侨务

政策要以 “争取生存，加强团结，保存力量”

为中心点，要求华侨 “不应参加以直接推翻

当地政府为目的的活动”，在国内外采取各种

有效方法 “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为华侨服

务”。［11］( P429) 中国政府的国外侨务政策战略重

点发生了转变，中共为争取 10 到 20 年的和平

建设时期，拓展外交空间，要求侨务政策服从

于和平外交大局。

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服从我国和平共

处外交政策，争取东南亚国家和平中立，开拓

外交局面，建立中间地带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

举措。1956 年 6 月 4 日，周恩来在印尼雅加达

对华侨讲话时指出，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是一

个涉及国家同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不论从我

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还是从消除误会、解除

怀疑、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上，都应该解决这

个问题”。［12］( P136)

中国政府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努力在马来

亚和泰国较为顺利，但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则受

到种种阻碍。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国家无意

使华侨成为所在国国民，特别是印尼，反华排

华行为愈演愈烈。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于

1958 年提出了“三好”政策作为解决华侨问题

的主要侨务政策。［13］回国观光华侨作为中国政

府对外宣传的媒介，对解决双重国籍和宣传

“三好”政策能够起到示范作用。

( 三) 凝聚侨心侨力的需要

组织华侨回国观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

宣传活动的一部分，通过对观光华侨的宣传教

育，“把他们 ( 观光华侨) 争取过来，拥护祖

国，听祖国的话，解除他们对祖国的顾虑，提

高他们的觉悟，为我所用，作为我们开展对外

工作的线索和桥梁”。［14］

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的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抗美援朝使得以美国

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

西方世界 “完全抗拒任何关于中国的正面信

息”，“任何访问过中国且对其做出正面评价的

人士都被打上了 ‘幼稚’或是被中国共产党的

宣传所‘欺骗’的标签”。［15］( P36)

对华侨的宣传工作同样是台湾国民党当局

争夺华侨的主要手段，台湾加紧了对新中国政

治经济状况和侨务政策的造谣和污蔑。1950 年

蒋介石蔑称中国大陆 “所谓土地改革，就是攫

取你们 ( 指华侨) 侨乡的产业; 他们所谓劳动

生产，就是奴役你们侨眷的生命; 你们汇款回

乡，就被他们斗争清算去了; 你们的子弟回乡，

要被他们胁迫参军了”。［16］( P271) 1952 年蒋介石在

侨务会议上污蔑中共借 “土改” “民改” “三

反”“五反”压榨华侨套取侨汇，号召华侨 “加

强对奸匪的经济制裁”。［17］( P171)

要打破西方国家和台湾国民党政权对大陆

的扭曲宣传，就需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渠道对海

外华侨进行宣传，传播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政

治、经济政策。中国在建交国家如印尼、缅甸、

印度等国家可以通过侨团、侨校、侨报和电台

进行爱国宣传，而在非建交国的宣传工作则无

法顺利开展。即使建交国家由于反华排华逆流

的不断涌现，侨团、侨校、侨报和电台等被关

闭或限制宣传内容和使用语言，报导效果不佳。

此外，空头宣传和回国实际体验在可信度方面

有较大差距，通过回国观光，使华侨了解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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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状况，了解中国政

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实行情况和侨乡的新变化，

增加对海外华侨宣传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 四) 争取侨汇、侨资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百废待兴，可供出

口物资种类数量很少，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中国难以取得进口机

器设备、技术和粮食等所需的外汇。侨汇作为

外汇的有益补充，对平衡外汇收支，支援祖国

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0 年 “一年的

侨汇要等于山西全省 ( 一千万人) 的国民经济

收入，也就是等于国家在国外还有一个省”。［18］

“争取侨汇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少的一部分

工作，尤其是当前经济有困难要进口粮食，即

使经济好转了，还要进口尖端机器，仍然需要

外汇。”［19］组织海外华侨回国观光，使华侨看到

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国政府各项方针政策

特别是保护侨汇政策的正确，看到侨汇物资供

应的充足，对鼓励和争取侨汇具有重大的经济

意义。

二 、接待机构的成立及具体接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激发了海外华侨的

爱国热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国

内外侨务政策的推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

华侨回国观光创造了条件。由于一些华侨长期

居住在国外，对国内形势和中国政府的一些政

策怀有疑虑，他们回国观光或多或少都带有回

来“摸底”的目的，尤其来自未建交国家的华

侨。东南亚各国反华排华也是华侨回国观光的

重要原因，由于侨居地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受

到威胁，处境困难，这迫使他们回国考察国内

实际情况，考虑回国投资或定居以寻找后路。

还有一些华侨回国洽谈贸易、参加观礼、送子

女上学、定居等。［20］

与此同时，为便利华侨回国观光，中国政

府颁发了 一 系 列 优 待 政 策。自 1957 年 以 来，

中国在华侨旅费价格、携带行李物品及商品供

应等方面均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了推进

华侨自费旅行业务，减轻华侨的负担，鼓励更

多的华侨回国观光，1959 年 3 月中侨委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协商决定: 凡由各地华侨

旅行服务社组织承包的华侨旅行团，由各省、

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或各地华侨旅行服务社向

当地铁路局提交证明文件，购买火车票一律按

票价减低 20% 优待。［21］之后，经过数次调整和

修改，逐步提供了更多的优待，即在交通和食

宿方面一律按原价给予 8 折优待，并在各市之

间实行联运，在售票、行李托运和住宿等方面

给予优先办理。为照顾日益增加的中下层华侨

回国观光，总社在旅行等级上进一步细化，只

对高等级的旅游承包及各项收费价格增加适当

利润，对中低等级的旅游承包及各项收费价格

少加利润或不加利润。这一办法对方便华侨旅

客、为国家争取外汇收入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

作用。

在归国华侨携带行李物品方面，中央人民

政府对外贸易部于 1956 年 2 月颁布了 《海关对

归国华侨携带行李物品优待办法》，规定: 税额

每人不超过人民币 150 元 ( 16 岁以下的 50 元)

的物品免税进口，超过者则采取收购和完税放

行。［22］( P31 － 32) 这一优待办法对华侨回国携带行李

物品的验放和优待尺度进一步放宽。政府在物

资供应方面也给予华侨特殊的照顾，如华侨回

国观光团团员在回国期间，每人每月供应口粮

45 斤大米 ( 当时城镇居民每月定量供应也只有

26 斤口粮) ，副食品、棉布等均保证供应。另

外，还可以供应特殊用粮一次，作为他们接待

亲友等用。［22］( P21 － 22) 60 年代初，在有些商品货源

偏紧的情况下，为做好华侨商品供应工作，各

大城市成立了专门的华侨商店。归国观光华侨

购买商品由华侨商店或专柜特别供应，对他们

的供应价格一律按平价计算。对华侨出入国，

采用“出国从严，回国从宽，一般人民出国从

严，华侨侨眷出国从宽”的办法。这些措施在

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华侨的拥护。

为了便利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回国观光、

探亲，做好对华侨的接待服务工作，1949 年 11

月 19 日，厦门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国营华侨服

务社。到 1955 年，福建、广东两省建立了多家

华侨服务社，接待归国难侨成为这一时期华侨

服务社的主要任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自费回国观光、探亲的华侨逐步增多，中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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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56 年在广东、福建两省及昆明、畹町、上

海、杭 州、苏 州、无 锡、南 京、济 南、青 岛、

天津、沈阳、鞍山、大连、长春、哈尔滨、武

汉等主要城市成立了华侨服务社分社。［23］1957

年 4 月 22 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

华侨旅行服务社总社，直属中侨委领导。［24］( P5)

总社成立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旅游服务做好政治

接待工作，为侨务工作服务。其基本任务是:

通过旅游服务，做好回国观光华侨及港澳同胞

的政治接待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及侨务

政策，宣传祖国建设成就，传播毛泽东思想，

扩大我国政治影响; 开展旅游业务，为国家增

加外汇收入; 调查侨情，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

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及其他有关工作。［25］

1956 年，中侨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接待

华侨观光团的方针是 “爱国团结、求同存异、

全部争取”。［26］是年，廖承志在《关于华侨回国

观光团招待工作报告》中指出: “来自各个方

面的华侨朋友，生长在国外很久……系来自不

同的社会环境，来自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背

景各方面与我们不一样，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

回来就一切和国内的人民完全一样。”［27］因此，

在接待工作中要贯彻求同存异的精神，只在爱

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拥护宪法等

方面求同，而在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生活方

式等方面存异。

华侨观光团在具体接待过程中的工作方针

是“集中领导，统一安排，分工负责，加强协

作”。［28］接待的过程一般分为迎接、宴请、参观

游览、看戏、欢送等五部分。

1955 年以前，公费邀请的华侨回国观光团

在中央由中侨委接待，在各地由各地交际处和

侨务部门出面接待。［29］1956 年以后，观光团到

达各地时，以政府名义邀请的公费观光团根据

各团代表的情况分别由省市秘书长或办公厅主

任、交际处处长等出面，并邀请工商界、文教

界、妇女界及有代表性的归国华侨等迎送和接

待。［30］1957 年 8 月，中侨委指示华侨旅行团由

各地华侨旅行服务社出面接待，政府部门一般

不再参与接待。［31］

起初，华侨回国观光团每到一个城市，各

地几乎都会举行一次宴会，有的地方还不止举

行一次。根据中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以

及历届 华 侨 观 光 团 对 宴 会 举 行 过 多 的 反 映，

1957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下达了 《国务院关于

华侨回国观光团接待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

“在接待工作中，应体现节约精神，避免铺张浪

费。今后各地一律取消宴会 ( 广东、福建等侨

乡如必要时可便餐招待) ，但可根据情况举行茶

话会。”［32］

在观光节目安排上，1955 年之前，每届华

侨观光团观光的地区和节目几乎完全相同，华

侨返回侨居地后，向侨胞宣传的内容和前届观

光团报告大同小异，未能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1956 年 7 月，廖承志指出， “安排日程要注意

不单要给他们看好的，也要给他们看坏的。组

织华侨参观不能像过去那样走马观花，要看得

深入一些，使他们看到我们成长的过程，使他

们看见在今天的成长的过程中是克服多少困

难”。［27］1956 年后，中侨委在观光团节目安排上

提出了 “主客两便”的办法，以集 体 活 动 为

主、分散活动为辅，先由华侨旅行服务社根据

客人情况和要求开菜单，后由客人选择。［20］ 接

待活动有明确的目的性，根据国家政策和华侨

的思想情况来安排参观活动，解决华侨的思想

问题。旅行社和各部门之间通过加强协作，依

靠群众来做好华侨接待工作。宣传方法采取针

对问题，组织现场参观，虚实结合的方式。

在游览参观过程中，各地侨务部门和华侨

旅行服务社还通过座谈会、个别谈心、访问等

形式向回国观光华侨进行宣传，使其受到深刻

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其提高认识，解决思想

疑问。中侨委对华侨的宣传方法由最初的 “一

看二谈”发展为 “一看、二谈、三帮”，后又

进一步调整为 “看、谈、比、帮”，要求各地

充分利用国内外大好形势进行形势教育和侨务

政策教育，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在具体宣传过

程中，各 地 华 侨 旅 行 服 务 社 采 取 “兵 对 兵”

“将对将”“同行对同行”的原则，虚心听取华

侨的意见。［20］

虽然华侨接待的总方针在接待中一以贯之，

但每年的宣传方针、宣传重点和要达到的宣传

目的却随着国内外政治外交和军事形势的变化

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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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58 － 1965 年中侨委和华侨旅行服务社的宣传方针

年度 宣传方针

1958 宣传祖国全面大跃进的成绩和公社化运动。

1959 宣传新中国成立十年伟大成就和中国对西藏问题的严正立场。揭露印度、印尼的反华排华阴谋。教育
华侨进行反排华斗争。

1960
鼓舞华侨继续进行反排华斗争，着重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祖国政府坚决保护华侨正当利益，接
待和安置归侨的政策及措施。教育华侨掌握自己的命运，适应侨居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趋势，争取在当
地长期生存。

1961 宣传国内大好形势，说明祖国暂时存在困难的原因和性质，指出克服困难人人有责。宣传我对民族主
义国家“力争友好”“力争缓和”及“四海为家”的意义，劝导华侨留下来，钻进去。

1962 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
1963 突出反修斗争，指出中苏分歧的原因和性质，突出毛泽东思想，指明东风压倒西风。
1964 大讲形势，大讲政策，教育华侨掌握自己的命运，认识形势，支持当地人民的革命事业。

1965 突出反美斗争，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反修到底，把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到国际主义教育，教育华侨
如何适应和如何贡献力量。

资料来源: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接待华侨回国观光的工作总结》 ( 1962 年 3 月 4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5018 － 001 － 0012; 《吴司长在旅游业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 1965 年 6 月 22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5018 － 002 － 0049。

由表 1 可以看出，中国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国

旅行者的宣传重点和宣传目的每年均在变化，是

服从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外交路线需要的。

三、华侨回国观光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随着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和侨居地国家外交

关系的变化，华侨观光团在人数、人员结构、费

用来源、来源国、旅行路线和组织方式等方面不

断发生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 一) 1950 － 1954 年是开展华侨回国观光

活动的初始阶段

这一时期华侨回国观光主要以公费邀请为

主。新中国成立初期，侨居国对华侨回国限制

很严，往返签证不易取得，同时大部分华侨对

祖国情况不够了解，疑虑较多。因此，这一时

期回国观光的华侨主要是通过驻国外使领馆以

政府名义公费邀请的，自费回国观光的华侨很

少。1950 － 1954 年 间，回 国 观 光 华 侨 总 人 数

947 人，其中公费 841 人，占总人数的 89%。

从华侨来自的国家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

观光的华侨主要来自建交国，如印尼、缅甸、

印度等，非建交国家回来较少。原因一是当时

非建交国家对华侨的签证限制严格; 二是非建

交国家对中国消息采取封锁策略，加上台湾使

领馆对大陆的负面宣传，使大部分华侨对祖国

情况了解不够，疑虑较多。［23］ 从人员所处阶层

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邀请的华侨多

数是中、上层的进步工商界人士、学校或侨团

主要负责人、报馆社长或编辑等。至于下层的

职工和青年代表，由于他们申请护照有困难，

回侨居地后又易引起侨居地政府的注意，因此

被邀请回来的为数极少。1950 － 1954 年间，回

国观光华侨中工商界中、上 层 人 数 占 总 数 的

60%、文 教 界 占 20%，中 上 层 工 商 业 家 属 占

10. 5%，其他自由职业者 ( 如医生、律师等)

占 6. 6%，职工所占的比例还不到 3%。［23］从华

侨回国的时间上看，华侨回国观光主要集中在

“五一”及国庆节两大节日期间，尤其是国庆

节，因为回来可以参加观礼。

华侨游览参观的内容涉及名胜古迹、工农

业、手工业、文化教育事业、市政建设、宗教

事业、侨乡生产建设事业等方面。这一时期，

可供华侨观光的开放城市有北京、天津、南京、

沈阳、上海、杭州等十几个城市，参观对象一

般以当地较大规模的建设和名胜古迹、历史文

物为主。以 1954 年国庆节为例，全国旅程 ( 包

括中南、华北、东北、华东地区) 共 82 天: 北

京 15 天、沈阳 ( 抚顺) 5 天、旅大 4 天、天津

4 天、南京 3 天、无锡 3 天、上海 5 天、杭州 4

天、侨乡 15 天、广州前后 7 天、武汉不停留，

途中 17 天。参观重点: 北京———文化教育事

业、市政建设、名胜古迹; 广州———名胜古迹、

轻工业、华侨投资事业; 沈阳 ( 抚顺)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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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设; 旅大———中苏合作事业、中苏友好

关系; 天津、上海———国营轻工业、私营、公

私合营企业、市政建设; 南京———名胜古迹;

无锡———手工业、名胜古迹; 杭州———名胜古

迹、手工业、宗教事业; 侨乡———侨乡生产建

设事业。［33］华侨观光团白天游览参观，晚上各

地华侨旅行服务社还为其安排了富有民族风格

和教育意义的歌舞、杂技、地方剧以及电影等

节目或组织联欢晚会。

( 二) 1955 － 1958 年是开展华侨回国观光

活动的发展阶段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和 1955 年亚非会议的召

开，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国际影响力

逐渐扩大。1956 年中央提出对华侨接待采取

“爱国团结、求同存异、全部争取”的方针。

同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 “我

们欢迎国民党集团，蒋介石集团的人回来看看，

希望台湾的同胞回来看看，看祖国的建设情况，

看亲人或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我们都欢迎。

总而言之，我们对要回来看的朋友都是欢迎

的。”［27］在 1956 年回国观光的华侨中，原国民

党的领导人物及追随国民党的华侨回国观光的

人数比以往增多，如曾在台湾当局侨委会工作

的老国民党员新加坡的庄惠泉、缅甸的李崇杰、

印尼的廖子君等人。可见，1956 年中央的这一

方针有效地促使了台湾国民党集团的分化，争

取了更多的海外华侨团结到新中国的周围。

1957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华侨回

国观光接待工作的通知》，规定华侨回国旅行应

主要采用自费的组织方式，回国后统一由华侨

旅行服务社组织旅行团进行旅行参观。［32］ 1955

－ 1958 年自费回国华侨人数达 3974 人，占总人

数的 73%，是 1950 － 1954 年的 37. 5 倍。1955

年到 1958 年共接待 5451 人，是前 5 年的 5. 8

倍。1958 年回国观光华侨人数急剧下降，以到

北京的华侨人数为例，1956 年回国观光华侨

1900 人，1957 年增加到 2300 人，1958 年却减

少到 929 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东及台

湾局势一度紧张，历年回国最多的印尼地区也

由于政局动荡和货币贬值等原因造成回国华侨

大为减少。同时，泰国、新加坡、马来亚对华

侨回国限制逐渐增多。［29］

这一时期，华侨旅行服务社对游览路线和

旅行费用做了详细的规定。1957 年华侨可以参

观的城市有北京、广州、沈阳、抚顺、天津、

上海、南京、无锡、杭州、武汉、大连、福州

等二十几个城市。华侨旅行服务社不断完善华

侨旅行团的组织办法，包括旅行等级的细化和

旅行路线的增加等内容。自 1958 年 “大跃进”

后，在节目安排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主要按照

参观为主、游览为辅的原则来安排节目，注重

对各种工厂和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

游览参观，对风景名胜的介绍也贯彻了政治

内容。

( 三) 1959 － 1965 年是开展华侨回国观光

活动的高峰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路

线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和侨务工

作的开展，国外广大华侨更加热爱和向往祖国，

回国观光的越来越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

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粮食短缺，商品供应紧

张。中侨委按照中央指示，对回国观光华侨人数

加以控制。因此，1961 －1963 年，回国观光的华

侨人数一度陷入低谷。1964 年，中国开展了一系

列外交活动，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 14 国，中法

建交、中国和巴基斯坦通航等，国内社会主义建

设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

爆炸，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广大华侨向

往祖国，回国观光的华侨倍增。1964 年，全国共

组织旅行团 79 批共 3136 人。［34］ 1965 年回国观

光、探亲的华侨人数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

高峰，达18112 人，全国组织华侨旅行团125 批，

共计 3336 人。［35］观光华侨来自世界五大洲 72 个

国家和地区，有许多地区华侨是第一次回国的。

回国观光华侨包括各个阶层和行业，代表性广

泛，包括侨团负责人、工人、职员、佣工、文化

教育工作者、学生、商人、资本家等，其中以中

下层人士较多。从国家来看，以非建交国家

居多。

随着侨务工作的开展，侨务部门加强了对

华侨的联系和争取工作，非建交国家回国观光

华侨开始占据较大比例。如 1964 年回国华侨总

人数 17794 人，其中来自非建交国家的华侨

12229 人，占华侨回国总人数的 68. 73%。［36］

1965 年回国华侨总人数 18112 人，来自非建交

国家华侨 11134 人 ( 其中新加坡 4058 人，马来

亚 3149 人，菲律宾 1694 人，其他泰、越、北

婆罗洲、日本、欧、非、美、欧边远地区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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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占华侨总人数的 61. 47%。［35］

1965 年，总 社 统 一 制 定 了 旅 行 团 组 织 办

法，旅游城市为 17 个，旅游线路 10 条，根据

旅行路线、旅行天数、旅行等级和旅行人数的

不同收取不同的综合费用，具体旅行业务由广

东、北京和厦门华侨旅行服务社办理。［37］( P248)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自费观光华侨为主。华

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在旅游业务工作会议

上说道: “为着使更多华侨回来受教育……但同

以前完全由国家出钱，请他们回来，是不对的，

也不能多。新中国成立初期做一点给人家看是

必要的，今后几年就不这样干，但每年请一些，

还是会有的。一年多者二三百人，少者几十人。

这些 人 能 起 一 定 的 作 用， 但 不 能 多， 不 能

滥。”［38］因此，这一时期公费邀请所占比例较

小，每年全国邀请观光华侨人数一般在 200 ～

400 人左右，其中一部分是公费邀请，一部分

是自费公助。这一阶段，中国政府重视争取未

建交国家如泰国、新加坡、马来亚等国更多的

华侨自费或公费回国观光。

四、华侨回国观光观感与意义

通过游览参观和接受宣传教育，海外华侨

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深有

感触，打消了怀疑和顾虑，增强了华侨对祖国

的向心力，华侨开始通过侨汇、投资、捐助等

方式支援祖国经济建设。

第一，通过参观游览，华侨了解了祖国建

设的伟大成就，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打破了美国和台湾的歪曲宣传，促进了海外华

侨对祖国形象的宣传和塑造，增强了祖国对华

侨的凝聚力和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

通过新旧对比，华侨对祖国在工农业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普遍表示满意，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

各项政策深表赞同。如印尼华侨曾广成看了南京

的汽车制造厂后，改变了原来认为“什么都是外

国第一”的错误认识，他还特地坐上 “跃进”

牌汽车请人给他从正、侧面拍了六张照片，准备

寄给亲友。［35］国字十一队柬埔寨华侨谢炎、黄贯

对南京东风无线电厂在二三年内由创办初期 3 人

的小厂发展到 700 多人的中型厂表示钦佩，真正

明白了“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意义。［39］1958 年，

黄和善、谢文章等在南京参观了十月人民公社

后，对农村基本面貌的改善有了一定的认识，普

遍赞扬新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并说: 以前农村连

山芋都不容易吃到，今天人民公社有两菜一汤，

吃饭不要钱，实在太幸福了。［40］

通过参观，华侨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表示赞

成。如 1960 年马来亚华侨沈照亮参观了南京市

一中和四女中后说: “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坏孩

子能变成好孩子，学习上理论联系实际，培养

的是能文能武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我原准备把

在南师读书的儿子带回去，现在我放心了，不

仅不把他带回去，而且要他在祖国这样好的条

件下认真读书”。［39］1965 年，马尔加什华侨伍耀

光参观中等技术学校和盲哑学校等单位后，感

慨地说: “教育盲哑人识字、说话，只有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才能办到。”［35］

华侨对我国的治安状况和人民的道德水平

表示满意。如 1964 年国庆节，有一队华侨旅行

团在北上途中连续丢了 13 次东西都找到了。不

少人说: “要是在海外的话，不用说找回来，就

是在手上拿着还有人来抢呢!”通过这些，华侨

“对祖国算是完全放心了”。［35］

华侨对于政府保护正当宗教自由政策大为赞

扬。澳大利亚三名华侨均信仰基督教，1963 年归

国见到各地仍保留基督教堂，他们十分高兴。在

北京中华基督教会做礼拜之后，他们相信了中国

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识破了澳大利亚政府讲

中国不准做礼拜的谣言。钟公昭在南京谈起此问

题时，深有感慨地说: “中国基督教过去是由国

际基督教控制的，很不自由，今天才真正自由。”

他表示返回侨居国后要好好宣传。［41］

1960 年马来亚籍华侨陈宜丰经过一系列的参

观访问后，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对中国共

产党实行的各项政策亦表示赞同，说: “我过去是

反共的，是大右派，但看了这些事实后，我总是

个中国人，人总是有良心的，我再也不能违背自

己的良心，我一定要把看到的真理事实向我的亲

戚朋友和马政府官员 ( 其女婿为马当局开发部长)

宣传，他们如不信，就叫他自己来看看。”［39］

绝大多数侨胞返回侨居地后都能积极将在

祖国所见所闻向海外华侨传达，在报纸上发表

观感，在各种社团中举行座谈会、报告会以及

图片、礼品展览甚至以出版观后感专集等方式

来扩大宣传，增进他们对祖国的了解，有力回

击了美、蒋的造谣污蔑，促进了华侨爱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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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的巩固和加强。

第二，回国观光华侨感受到祖国对华侨、归

侨、侨眷、侨生的关怀和照顾，对华侨旅行社和

各地政府部门热情、周到的生活接待表示满意。

华侨旅行服务社对华侨在吃住行及物质供应方面

提出的要求，凡是在规定的范围内的尽量给予满

足。［42］同时，国家尊重华侨在生活上的特殊习惯和

个别要求，在招待标准范围内尽量给予照顾。观

光团员返回侨乡时，对他们在侨乡居住期间的粮

食、副食品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给予充分供应。对

他们举行喜事、丧事或做“功德”等所需要的粮

食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予以满足。对观光华侨要

求同国内子女同住、同吃、同参观的给予尽量照

顾。对生病华侨，旅行社人员予以热心照顾。华

侨回侨居地后常寄小型纪念品和照片给旅行社人

员，并写信感谢祖国对他们的关怀和工作人员对

他们的热情招待。

第三，华侨对祖国各项方针政策和建设成就

的良好印象为积极争取侨汇，吸引华侨投资和捐

赠打下了基础，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资金。

新中国成立初期，侨汇不仅是华侨赡家的

需要，也是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外汇资金的重要

来源。自 1950 － 1965 年，全 国 共 争 取 侨 汇

2076136000 美元。［43］ 由表 2 可知，1950 － 1965

年每年的侨汇数额在大部分年份均超过中国的

外汇储备，如果没有侨汇作为外汇的有益补充，

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这一时期将处于入不敷出的

境地。海外千万侨胞汇到中国的外汇，对新中

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表 2 1950 － 1965 年中国外汇侨汇比较表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外汇 侨汇 年份 外汇 侨汇
1950 1. 57 1. 06 1959 1. 05 0. 89
1951 0. 45 1. 86 1960 0. 46 1. 18
1952 1. 08 1. 83 1961 0. 89 0. 75
1953 0. 9 1. 44 1962 0. 81 0. 51
1954 0. 88 1. 31 1963 1. 19 1. 18
1955 1. 8 1. 44 1964 1. 66 1. 56
1956 1. 17 1. 39 1965 1. 05 1. 81
1957 1. 23 1. 38 1965 2. 11 1. 67
1958 0. 7 1. 17

资 料 来 源: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外 汇 储 备 数 据，ht-

tp: / /www. safe. gov. cn /wps /portal / sy / tjsj_ whtjxl; 林金

枝: 《侨汇对中国经济发展与侨乡建设的作用》，载

《南洋问题研究》1992 年第 2 期。

华侨回国观光旅行除对争取侨汇有促进作

用外，还促进了华侨对祖国的投资和捐赠，支

援了国家建设。经回国实地考察，很多海外侨

胞备受鼓舞，自愿回国投资，捐赠资金或物资，

兴办家乡公益、文教事业，为祖国社会主义的

经济建设和侨乡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截止

到 1958 年底，华侨共投资 6800 余万元，其中

在国营华侨投资公司投资 6045 万余元，在私营

企业投资 750 余万元。［44］ 1961 － 1962 年，华侨

进口 20 万吨化肥以支援国内农业生产，还进口

了约 20 万吨粮食、副食品以解决侨户生活需

要，改善侨乡的市场供应。［45］

第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旅游也是对外交

往的一个窗口，许多回国观光的华侨返回侨居

地后向当地人民和政府宣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成就和和平外交政策，加强了当地人民对我

国的了解，促进了各侨居国家人民和我国人民

的团结，密切了我国与华侨所在国的外交关系。

许多观光华侨向当地人民和政府官员宣传

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平外交政策和

支持当地人民反帝斗争的正义立场，成为促进

新中国与侨居国政府和人 民 友 好 的 桥 梁。如

1961 年，老挝华侨观光团返回老挝后，向富马

政府汇报了回国见闻，并向富马亲王转达中国

政府对老挝人民反帝斗争的支持，同时还转述

了中国政府教育华侨要拥护富马合法政府，积

极发展生产的方针。华侨观光团还受邀向参谋

部军官约 40 人作了回国观光的报告。老挝王国

军队副参谋长说: “过去由于帝国主义的造谣，

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有误解，现在观光团给

老挝兄弟介绍中国的进步情况，使我们了解新

中国，这对我们的斗争是有帮助的。”［28］很多国

际朋友曾对陈毅副总理说: “我们对中国的了

解，是经过在我们国家居住的中国人了解的。”
［46］ 可见，组织华侨回国观光对促进和改善中国

的外交关系做出了贡献。

结 语

二战后世界处于冷战格局之下，以美国为

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两极对峙，此外，独立后的亚非拉民族主义

国家和欧、亚、非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

两极对峙之间的 “中间地带”。由于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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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初期中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和抗美援朝

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

外交全面封锁，中国外交局面难以展开。战后

独立的东南亚和南亚民族主义国家是中国外交

的重点，而美国的外交封锁使得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仅与印尼、缅甸、印度等国建交。华侨

作为中国独特的优势和重要的政治经济资源，

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交往的桥

梁和纽带，是我国侨务外交的主导力量。组织

华侨回国观光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的政治

和外交举措，对打开外交局面，打破美国外交

封锁，孤立台湾国民党政权并促进台湾统一，

塑造和传播新中国的国家形象，争取华侨的政

治认同和经济支持，执行我国和平外交路线，

支援民族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建立华侨爱

国统一战线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起到了巨大

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侨务工作不

时受到“左”的错误干扰，以致不同程度地妨

碍了对归侨侨眷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使部分归侨侨眷的正当权益蒙受侵害或因所谓

“海外关系”问题受到歧视。这些问题影响了

观光华侨对新中国的好感与认同，不利于华侨

爱国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由于新中

国成立初期华侨观光的行程都是经过缜密安排

的，参观的单位也是经过提前准备的，安排的

参观项目都是看好的。即便采用 “主客两便”

的旅行方式，观光华侨可以在几套游览方案中

自主选择，但也是在可掌握的范围内，这样就

过分束缚了华侨参观游览的自由，引起了部分

华侨的不满，也无法使华侨对新中国做出客观

全面的评价。此外，观光华侨对国内的物资供

应、人民生活水平、凭票供应等有一些意见。

有一些华侨认为国内物资紧张、物价高、买东

西要票不方便。有的华侨认为国内人民的生活

尤其是农村的生活仍很艰苦，农业的发展不如

工业发展快。有个别地区和单位对中下层华侨

伸手要钱要物，造成了华侨的不满。有些地方

的侨务部门，为了争取化肥、汽车等物资，互

相争夺“油水大”的华侨，有的华侨一到就被

包围，四面伸手。有的为了达到目的，随便向

华侨许愿，又不兑现，引起了华侨的不满。［28］

对没有钱投资、捐献和购买化肥的华侨，侨务

部门则不予热情接待。［47］ 还有一些华侨对交通

不便、归侨就业难等表示不满。1966 年后，华

侨回国观光接待工作受到很大冲击，被认为是

为“资产阶级服务”，对华侨的旅游接待被认

为是“吃喝玩乐”。随着华侨旅行社干部下放，

很多机构被取消，观光华侨人数不断萎缩，到

1969 年华侨服务总社撤销，华侨回国观光和接

待活动终止，直到 1971 年后才开始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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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s homeland tours between 1950 and 1965

WANG Su-jun
( 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after 1949，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tively organized overseas Chinese’s homeland tour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ir cohesion and love of the motherland，attracting them for more investment of
foreign currencies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and strengthening the foreig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ose countries with
Chinese emigrants． These homeland tours were organized for special motivations and as a result the activities of travel agencies
and local receptions were also bound t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era．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verseas Chineses homeland tour; travel reception; “look and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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